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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01民终148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九菊，女，汉族，1949年11月9日出生，住河南省中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民，河南大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关皓文协助）。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帆，男，汉族，1980年6月29日出生，住河南省鹿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艳伟，河南风向标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魏文君协助）。

      上诉人田九菊因与被上诉人杨帆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7）豫0105民初14525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九菊的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民及实习律师关皓文，被上诉人杨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单艳伟及实习律师魏文君到庭参加诉
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田九菊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判决支持田九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杨帆承担。事实和理
由：一、事发后文化路派出所出警对案发过程进行询问并制作了笔录，该笔录对认定案件事实至关重要。田九菊申请
调取该笔录，但一审法院一直未调取，遗漏了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二、一审判决认定杨帆的行为与段小立的死
亡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错误。段小立已近69岁高龄，若没有杨帆持续地大声呵斥、争吵，××发作猝死，杨帆如果
是平和劝说不会引起相关物业人员的注意，更不会导致段小立情绪激动、××发作死亡。因此段小立的死亡与杨帆有直
接因果关系。三、一审法院适用公平原则错误，杨帆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应当
承担一般侵权责任。在死者年龄近69岁的情况下，身为医护工作者的杨帆并没有主动停止争吵行为，而是被其他人员
拉扯劝离被动停止争吵，杨帆的呵斥行为××发作、田九菊痛失亲人，该结果给田九菊一方的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打
击。四、尊老爱幼、关爱老人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一审判决与中华民族传统相背离，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杨帆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已经从杨帆提交的全部监控视频完全了解了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公安机
关制作的询问笔录并非本案的关键证据，故没有必要调取。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段小
立的死亡结果是任何人不可能、也无法预见到的。物业工作人员如果能预见该结果，不可能也不会让段小立进入物业
办公室，而是应该劝告其去医院；段小立如果能预见该结果，应该主动求救路人或拨打120；作为善意提醒者，杨帆更
不可能预见该结果，否则其宁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段小立的子女对杨帆进行殴打，逼迫杨帆下跪道歉，后田九
菊提起诉讼，杨帆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二）杨帆并未对段小立进行大声呵斥。双方互不认识，杨帆没有理由对
其进行大声呵斥。杨帆善意地提醒段小立不应在电梯间内吸烟。如果段小立听从了该劝告，主动熄灭香烟，能够避免
意外发生，但段小立任由自己情绪激动，最终酿成悲剧。（三）杨帆对段小立的死亡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但考
虑到田九菊失去了亲人，即使田九菊不提起诉讼，杨帆也愿意对其进行一定费用的捐赠，并不予上诉。

      田九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杨帆赔偿田九菊死亡赔偿金326796元、丧葬费22960元、精神抚慰金50000
元，医疗费755.8元，以上共计400511.8元；二、本案诉讼费由杨帆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7年5月2日9时24分许，段小立与杨帆先后进入金水区天骄华庭2期小区5号楼1单元电
梯内，因段小立在电梯内吸烟，二人发生言语争执。段小立与杨帆走出电梯后，仍有言语争执，双方被该小区物业公
司的工作人员劝阻后，杨帆离开，段小立同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一同进入物业公司办公室。当日，河南省职工医院出具
诊断证明书一份，载明：段小立以“意识丧失约10分钟”为代主诉由家属于2017年5月2日09:31呼叫120，急救人员
于2017年5月2日09:37到达患者身边，查体见：意识丧失，双侧瞳孔散大固定，颈动脉搏未触及，各项生命体征测不
出，经积极抢救，病情无变化，心电图示全心停搏，宣布临床死亡。二、2017年5月5日，郑州市公安局金水路分局出
具《非正常死亡火葬介绍信》一份，载明“郑州市殡仪馆：兹有段小立男69岁因猝死死亡，经研究同意火葬。”三、
田九菊认可段小立生前有××史。四、2017年7月24日，中牟县青年路街道办事处西街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
载明“兹有我西街三组村民段小立，身份证：，于5月2日上午10时左右在郑州市××区天骄华庭二期与人发生争执后猝
死，段小立其父母先于其死亡，其配偶田九菊，身份证：，二人共同育有三个子女，长女段琦（曾用名段内香），身
份证：，长子：段永兴，身份证：，次女：段香叶，身份证：41012219820616004X”。段琦、段香叶、段永兴均出
具《声明》放弃参加本案诉讼的权利。

      一审法院认为，因段小立在电梯内吸烟问题导致其与杨帆发生言语争执，在双方的争执被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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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且杨帆离开后，段小立猝死，该结果是杨帆未能预料到的，杨帆的行为与段小立的死亡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但段小立确实在与杨帆发生言语争执后猝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受害人和行为
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根据公平原则，结合本案案情，该院酌定杨帆
向田九菊补偿15000元。田九菊要求追加物业公司为本案被告，但物业公司并非本案中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
故该院不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
定，判决：一、杨帆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偿田九菊15000元。二、驳回田九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8元，由田九菊负担7034元，由杨帆负担274元。

      本院二审期间，田九菊向法庭递交调取证据申请书。本院依法向郑州市公安局文化路分局调取了询问笔录六份，并
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郑州市公安局文化路分局六份询问笔录为：

      （一）闫长春（物业工作人员）称：“2017年5月2日上午9时26分许，我在郑州市××区天骄华庭二期上班的时
候，听到物业办公室外面有两名男子发生争吵，我和办公室的张宗印就出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出去后发现是一名60多
岁的老大爷和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争吵，是因为那名老大爷在电梯里面吸烟，那名年轻男子告诉他电梯内空间小，不
让吸烟，他们因此吵了起来。我和张宗印将他们两个分开，我劝那名30多岁的男子，张宗印劝那名老大爷，我拉着那
名男子边走边劝他，将他劝到5号楼1单元门口，我就回物业办公室了，走到物业办公室门口时我没有看到那名老大
爷，走到办公室内看到那名老大爷在办公室椅子上坐着，张宗印说老大爷年纪大了，让他来办公室坐着喝点水歇会
儿，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小姑娘就帮那名老大爷倒水。我就到里面的办公室休息，我刚到里面办公室，就听到外面办公
室一声响，我赶紧跑出去，就看到那名老先生倒在了地上（身体左侧挨地），他坐的椅子也倒在地上，我就赶紧拨打
120，让张宗印给老大爷的家属联系，2分钟后120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小区门口接他们，我就赶紧跑到小区南门让保
安将大门打开，120的车就开进去了。我回到物业办公室的时候，看到那名和老大爷争吵的男子在给那名老大爷做心脏
按压，老大爷的家属都在办公室，医生进来之后，让我们都出去了，医生在办公室抢救了30分钟左右，将老大爷的家
属叫到办公室门口，告诉那名老大爷的家属各种方法都试了，没抢救过来。”“我没看到他们在物业办公室门口有肢
体接触。”

      （二）张宗印（社区客服主管）称：“2017年5月2日上午9点左右，天骄华庭辖区5号楼1单元2401和1404的业主
发生纠纷，当时在电梯里，2401房间的业主段小立，男，69岁，和1404房间的穿白汗衫的业主，男，30岁左右，发
生纠纷，看相关监控是由于老头段小立在电梯里吸烟，而穿白汗衫的业主不想让他吸烟引起的，后来他俩在物业公司
大门口，吵了一会儿，白汗衫的业主被劝走后，老头去物业办公室休息，这时老头段小立，就突然倒地死亡。当时我
看到他俩在吵架时，我就上去劝，让他俩都退一步别生气。然后就把他们劝开了。”“没有看到”吵架过程中动手。

      （三）段琦（死者段小立长女）称：“2017年5月2日上午9点42分的时候，我当时正在上班，我妹妹段香叶给我
打电话说：‘你快回来吧，咱爸在物业那晕倒了，正在抢救，你快回来吧。’我到现场后，看到我父亲在地上躺着，
医生正在抢救。我妹妹段香叶对我说：‘医生说情况不乐观。’我一直在难受的哭，医生不让我靠近抢救的地方，医
生说你去旁边等吧，不要影响我们的抢救工作。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说：‘人已经不行了，放弃抢救
了。’我就跟着医生去医院办手续了，后来我回来的时候听我妹妹段香叶说，我父亲段小立是跟他人发生争执才晕倒
的，我妹夫徐鹏就报警了，民警到现场后，我通过监控看到了一名上穿白色短袖的男子与我父亲段小立在坐电梯下楼
的时候，我父亲在电梯里吸烟，那名上穿白色短袖的男子不让我父亲吸烟，我父亲就把烟灭了，上穿白色短袖的男子
坐电梯下到负一楼后，又坐电梯到一楼与我父亲段小立继续发生争执，他们两个人就去物业中心了，然后我父亲就晕
倒在物业中心里面了。”“不认识，也没有见过那名男子。”“我看监控的时候，全程我父亲和那名白色短袖的男子
没有任何拉扯动作。”

      （四）段香叶（死者段小立次女）称：“2017年5月2日上午9时40分许，我在郑州市××区天骄华庭2期5号楼1单
元2401家中，接到我老公的电话说：‘你快点下楼，咱爸晕倒了，物业已经打了120了，120马上就到，我马上回
去。’挂了电话我就赶紧下楼去物业办公室，到物业办公室，我看到我父亲在物业办公室的地上躺着，神志不清，物
业上的一名工作人员正在给我父亲做心肺复苏，接着又掐人中。我父亲面色发青，双眼紧闭，我就边哭边喊我父亲，
物业的工作人员说：‘你先别哭，别喊，他不能动，别影响抢救。’我就站在一边，这时120赶到了，医生先做了心肺
复苏，又用了电击，医生接着检查了我父亲的病情，说：‘情况不乐观，瞳孔已经放大。’说完医生继续使用电击抢
救我父亲，并且挂上了吊瓶，我当时一直在旁边站着哭，医生说我影响抢救，我就先出去了，我在外面等了5分钟左
右，回到物业办公室看到医生还在抢救我父亲，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没有脉搏跳动，过了一会儿，医生跟我
说：‘已经抢救20多分钟了，已经有尸斑了，再抢救也没意义了。’我就一直在物业守着我父亲，后来听我老公说事
发之前有人和我父亲吵架了，便报了警。”“2007年做过心脏搭桥手术。”

      （五）徐鹏（死者段小立女婿）称：“2017年5月2日上午9点30分（自述材料中为9时31分许），我在郑州市××
区文博花园小区理发时，接到天骄华庭2期保安的来电，告知我岳父段小立在小区物业办公室晕倒，已通知120，我马
上赶回小区，同时通知我老婆段香叶，当我赶到，段香叶已经在物业办公室，此时医生已经开始抢救。到上午10点
时，医生通知我们抢救失败，上午10时17分，我拨打报警电话。此时我并不知道他突然去世的详细情况，后经询问得
知，岳父是与别人发生争吵才引起晕倒的。于是我于中午12时35分又打了次报警电话。”“因为当时看监控发现他在
电梯里和一名穿白汗衫的男子发生争吵，后经了解，是因为在电梯里他吸烟的事引起的双方矛盾。”“当时我不在
场，没见他们有人受伤。”“发生纠纷时我不在场，我看监控时没人打斗，没肢体冲突，没有使用工具，我到时我岳
父段小立正在抢救。”“我听说那个穿白汗衫的男子在我岳父倒地后，还用手给他做了按压心脏复苏。”“他（段小
立）07年在北京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有××史。”

      （六）杨帆称：“2017年5月2日上午9时27分许，我在郑州市××区××路天骄华庭5号楼1单元14楼坐电梯下楼取
快递。进电梯厢后，我看到电梯内有一名老人在吸烟，我说‘老先生，吸烟对身体不好，再说，电梯里空间比较密
闭，烟散不出去。’那名老人没有说话。因为我按错电梯楼层，电梯下到了负一楼，我跟那名老人说：‘老先生，我
也没有什么恶意，就是善意地提醒你一下，电梯里吸烟也不合适，烟散不出去。’然后电梯就上到了一楼，我从电梯
里出去走到物业门口等快递，那名老人过来说：‘烟不抽了。’我说：‘烟不抽了对身体也好，电梯里空间比较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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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坐电梯的不只有老人，还有小孩儿，烟散不出去对别人身体也不好。’我和那名老人说话的时候，物业的工作人
员出来了，跟那名老人说：‘人家说的也有道理，在电梯里吸烟也不合适。’我就去5号楼门口等快递了，等了大概10
分钟，我拿完快递准备回家，听到一名物业的工作人员说：××犯了。’我就赶到物业，看到那名老人在物业办公室的
地上躺着，老人脸色发青，我就上前摸老人的脉搏，脉搏没有跳动迹象，瞳孔散大。由于我是学医的，我就过去给老
人做了心脏按压（双手压在患者左侧锁骨中线第四肋间处，根据患者情况，连续按压）。按了十几秒钟，120赶到，跟
老人的家属说：‘老人双侧瞳孔散大，情况很严重。’医生就给老人做了心脏按压。我在物业办公室待了几分钟就回
家了，到2017年5月2日上午12时16分许，我接到楼管电话说：‘老人去世了，老人家属报警了。’”“没有发生争
吵。当时在电梯里我看到那名老人在吸烟，我就提醒了老人吸烟不好，而且电梯空间封闭，烟散不出去。”“没有打
架。”

      田九菊发表质证意见称，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二、上述证据证明了杨帆与老人争吵的情形，电梯到一楼时杨帆不
出电梯，到负一楼仍不出电梯，挡在电梯门口也不让老人出电梯，后又跟到一楼在物业门口与老人争吵。其行为已经
超过了所谓的劝阻界限，××发作猝死的主要原因。三、公民对不文明行为有劝阻的责任，但不能超越法律规定，行使
“执行”的权力。

      杨帆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显示，杨帆在劝烟过程中，双方不存在肢体冲突，且杨帆未使用侮辱
或攻击性语言，该劝阻行为未超过必要限度。××所致，与杨帆的劝阻吸烟的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杨帆不应对老人的死亡结果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经审查，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另查明：

      一、电梯间内监控视频显示：2017年5月2日9时24分03秒，段小立在电梯间内吸烟，电梯亮灯键为一楼。杨帆9时
24分07秒进入电梯后按了负一楼电梯键。2017年5月2日9时24分16秒，双方开始有语言交流。电梯到达一楼，电梯门
开后杨帆按了开门键，段小立未走出电梯。杨帆随后按了关门键，也未走出电梯。电梯到达负一楼，杨帆欲下电梯而
走至电梯门中间，段小立向前跟了一步，杨帆回头，二人继续在对话。杨帆走至电梯门外，段小立在电梯门里，二人
继续对话，此时能看出双方言语上有些许争执。杨帆重新进入电梯，按下一楼的按钮。2017年5月2日9时26分24秒，
双方走出电梯。

      二、单元门口监控视频显示：2017年5月2日9时28分40秒，双方走至单元门口，段小立情绪相对较为激动，杨帆
比较冷静。2017年5月2日9时29分06秒，双方走向物业办公室方向，至此时为止段小立的香烟一直未熄灭。

      三、物业办公室门口监控视频显示：2017年5月2日9时43分55秒，双方出现在物业办公室门口，仍然在进行言语
上的交流，此时段小立情绪较为激动。物业工作人员从办公室内出来。段小立情绪更为激动，边说话边向杨帆靠近，
被物业客服主管张宗印往回拉了两三步；后段小立手指杨帆不停地说些什么并不断向杨帆移动，再次被张宗印拉回。
杨帆相对较为冷静，也在说些什么。2017年5月2日9时45分42秒，张宗印转过身来劝杨帆，并将杨帆向着单元门口推
去。此时，段小立向着杨帆被劝离的方向走两步并不停地说着什么，物业工作人员闫长春站在段小立对面，对其进行
劝解。2017年5月2日9时45分54秒，杨帆被物业客服主管张宗印劝离，段小立仍然手指杨帆被劝离的方向，不停的说
话。2017年5月2日9时46分05秒，张宗印返回劝说段小立，闫长春则向着杨帆的方向走去。2017年5月2日9时46分
20秒，段小立被张宗印劝至物业办公室。2017年5月2日9时47分00秒，闫长春返回物业办公室。2017年5月2日9时
48分56秒，闫长春边走出物业办公室边拨打电话。2017年5月2日9时52分50秒，杨帆进入物业办公室。120急救车到
达物业办公室门口。

      再查明，一、根据视频显示，案涉三段监控视频均只有影像，没有声音，事件发生过程中，段小立情绪较为激动，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情绪激动程度不断升级；杨帆在整个过程中，情绪相对比较冷静、克制；二人只有语言交流，无拉
扯行为，无肢体冲突。二、三段监控视频所显示的时间是独立的，而不是前后衔接的，结合河南省职工医院的诊断证
明载明的“09:31呼叫120，急救人员于09:37到达患者身边”、公安机关对闫长春的询问笔录“2分钟后120给我打电
话说让我去小区门口接”、公安机关对段小立亲属的询问笔录“9时40分”“9时42分接到电话”等可知，呼叫120的
时间是9时31分，监控视频中闫长春走出办公室接120急救车的“9时48分56秒”实际时间约为9时33分，监控视频中
120救护车到达物业门口的“9时53分36秒”实际时间约为9时37分，综合判断，物业办公室门口视频显示时间比实际
时间约快十余分钟。经核算，三段监控视频中显示出杨帆与段小立接触时长不足5分钟。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生命权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确定杨帆应否承担侵权责
任，关键是要分析杨帆对段小立在电梯间吸烟进行劝阻与段小立死亡的事实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杨帆是否存在过
错。具体分析如下：一、杨帆劝阻段小立吸烟行为未超出必要限度，属于正当劝阻行为。在劝阻段小立吸烟的过程
中，杨帆保持理性，平和劝阻，双方之间也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和拉扯行为，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杨帆对段小立进行
过呵斥或有其他不当行为。二、杨帆劝阻段小立吸烟行为本身不会造成段小立死亡的结果。××，在未能控制自身情绪
的情况下，××不幸死亡。虽然从时间上看，杨帆劝阻段小立吸烟行为与段小立死亡的后果是先后发生的，但两者之间
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三、杨帆没有侵害段小立生命权的故意或过失。杨帆此前不认识段小立，也不知道段小
立有××史并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其劝阻段小立吸烟是履行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不存在加害段小立的故意，而且杨帆
在得××后，及时发挥专业技能对段小立积极施救。杨帆对段小立的死亡无法预见，也不存在疏忽或懈怠，没有过错。
综上，杨帆对段小立在电梯间吸烟予以劝阻的行为与段小立死亡结果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杨帆不存在过错，不
应承担侵权责任。田九菊关于杨帆存在过错，应承担一般侵权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由双方分担损失。”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前提是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法律上的因
果关系，且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而本案中杨帆劝阻吸烟行为与段小立死亡结果之间并无法律上
的因果关系，因此，一审判决以段小立确实在与杨帆发生言语争执后猝死为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适用公平原则判决杨帆补偿田九菊15000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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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
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杨帆未上诉，但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予改判，理由如下：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法的立法宗旨，司法裁判对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和鼓
励，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郑州市有关规定，市区各类公共交通工具、电梯间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公民
有权制止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吸烟者吸烟。该规定的目的是减少烟雾对环境和身体的侵害，保护公共环境，保障
公民身体健康，促进文明、卫生城市建设，鼓励公民自觉制止不当吸烟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杨帆对段
小立在电梯内吸烟予以劝阻合法正当，是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行为，一审判决判令杨帆分担损失，让
正当行使劝阻吸烟权利的公民承担补偿责任，将会挫伤公民依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积极性，既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
损害，也与民法的立法宗旨相悖，不利于促进社会文明，不利于引导公众共同创造良好的公共环境。因此，一审判决
判令杨帆补偿田九菊15000元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杨帆称其考虑到田九菊不幸失去了亲人，愿意对田九菊捐赠一定费用，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由双方当事人自行
处理。

      综上所述，田九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经
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7）豫0105民初1452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田九菊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3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08元，均由田九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相峰

审判员： 李庆伟

审判员： 姚振勇

二Ｏ一八年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丁志民

扫一扫，手机阅读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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